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梨政复〔2025〕87号
申请人：邓X，女，汉族，19XX年XX月XX日生，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XX，户籍所在地为吉林省梨树县XXXX，现住梨树县XXXX，联系方式为188XXXX。
被申请人：梨树县公安局
法定代表人：王峰，梨树县公安局局长。
申请人邓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梨公（朝）行终止决字〔2025〕49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不服，于2025年7月15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申请人请求：请求撤销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梨公（朝）行终止决字〔2025〕49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。请求依法侦查对侵权人刘X进行行政拘留。
申请人称：2025年6月27日晚22时左右，在梨树县XXX烧烤店。刘X醉酒后到店找朋友王XX，与王XX发生争执。王XX与刘X互相掌掴，我上前拉架时，刘X在其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重击我头部一拳，同时声称：“谁他妈拉仗我还打谁”。
我于同日23点45分报警，与王XX同乘警车前往朝阳派出所，刘X自行打车跟随。在警车及派出所门口，王XX劝我说刘X喝多了，不然不能打人，希望不要报警，我拒绝了。刘X到派出所后对我说：就打你了能咋滴，最多拘留我15天。之后民警为我录口供时，我突感恶心、头晕、心脏疼，于6月28日凌晨1点28分拨打120送医，期间在派出所卫生间呕吐并昏迷，再次有意识时已在医院。刘X对我造成了实质性伤害，有影剧院对面治安监控录像可以证明刘X打我，民警也称看见监控录像中刘X打了我，在我住院期间，王XX多次联系我想要私了，但我想要先看病治疗，没有同意，现在没有对刘X做任何处理，我申请撤销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，对本案应予立案。
被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梨公（朝）行终止决字〔2025〕49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，申请行政复议，现答复如下：
2025年6月27日23时许，刘X与王全因琐事产生纠纷，进而发生口角，在这期间刘X和王XX在梨树县影剧院胡同发生争吵，后二人产生撕扯，邓X看到后到二人中间拉架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，殴打他人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禁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。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本案中，刘X和王XX因琐事引发矛盾，邓X上前拉架与刘X发生肢体接触，导致邓X受伤，非刘X故意伤害所致，刘X不构成殴打他人或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违法行为，故被申请人依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决定终止调查，于法有据。在办理此案过程中，被申请人严格履行了受案、告知、裁决、送达等程序，程序合法。被申请人认为，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，做到了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准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恳请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
经审理查明：2025年6月27日23时许，在梨树县影剧院胡同，王XX与刘X因琐事发生口角，申请人邓X看到后到二人中间拉架，期间三人相互发生撕扯。邓X报警后于2025年6月28日7时50分许到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就医。经初步诊断为脑震荡、头皮挫伤。2025年7月8日，梨树县公安局作出梨公（朝）行终止决字〔2025〕49号《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》，决定终止案件调查。2025年7月15日，申请人邓X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（一）书证
1.行政复议申请书、申请人身份证明、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，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。
2.立案登记表、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、呈请终止案件调查报告书、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、到案经过、违法犯罪经历查询情况说明、常住人口数据查询详细信息三份（刘X、王XX、邓X），证实办案机关办案经过。
3.邓X的住院病历一份，证实邓X脑震荡，头皮挫伤的情况。
（二）视听资料
1、邓X与王XX的聊天截图
2、邓X与办案民警通话录音
3、梨树县影剧院胡同治安监控录像
（三）当事人的陈述
1.申请人邓X的陈述，证实案发经过。
2.王XX的陈述，证实案发经过。
3.刘X的陈述，证实案发经过。
（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）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（一）项之规定，经过调查，发现行政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公安派出所、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负责人批准，终止调查：（一）没有违法事实的。本案中邓X在拉架过程中受伤的情况属实，但非刘X故意伤害所致。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维持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梨公（朝）行终止决字〔2025〕49号《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》。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，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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